
关于组织开展2015年度重庆市

社会科学规划博士和培育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扶持我市中青年社科研究者成长，鼓励开展学术研究，推进学术创新，推出高水平成果，进一步培育高级别的社科项目，根据《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重庆市社科规划办决定开展201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和培育项目的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项目申请的学科范围
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学科分类，即马克思主义·科社、党史·党建、哲学、理论经济、应用经济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法学、国际问题研究、中国历史、世界历史、考古学、民族问题研究、宗教学、中国文学、外国文学、语言学、新闻学与传播学、图书馆·情报与文献学、人口学、统计学、体育学、管理学、教育学、艺术学。其他学科按相近原则归并到前述相关学科。

二、项目申请人的条件

1.凡符合博士项目申请条件的，只能申请博士项目；不符合博士项目申请条件的，申请培育项目。

2.申请博士项目或培育项目的具体条件（见附件）。

三、项目申报程序
项目申请人在“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申报系统” 中（市社科联网站界面的“规划项目管理系统”点击进入），注册后（之前已注册的可直接进入），在博士项目（或者培育项目）中，按照提示内容进行填写、上传和提交。


四、项目申报时间

各项目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的截止时间：2015年11月2日18:00。

请尽量提前几天提交，以免最后一天网络繁忙，无法提交。

联系人：孙建敏；
联系电话：65362357。

电子邮箱：496022379@qq.com
附件：

1.关于201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的申报说明

2.关于201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的申报说明



附件1

关于2015年度重庆市

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的申报说明

一、项目申请人的资格条件

1.遵纪守法，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；
2.是我市市委党校、重庆社科院、市级有关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（含部队院校）、各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的在岗职工；
3.作为负责人（主持人）只能申报1个项目，且不能参加其他项目申请。项目组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2个项目的申请；
4.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是在2013年1月1日之后。

二、项目申请人的限制条件
项目申请人有下列情形的，不得提出申请。
1.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尚未结项的；

2.承担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尚未结项的。

以上未结项指在2015年9月30日还未完清结项手续的。
三、项目申报条件

1.具有基础理论研究或应用对策研究的创新意义，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，无知识产权纠纷且符合学术道德规范；

2.自主选题申报，也可对已通过答辩、且有较好研究基础的博士论文进行深化研究，但不得用博士论文原题申报；

3.在本次项目申请前，其博士论文成果已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资助的，不得申请；

4.预期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；

5.研究期限不超过2年。

四、项目立项
符合申请条件的，经专家评审推荐，市社科联批准，获得立项，并资助一定的研究经费。
五、特别要求

获得博士项目立项资助的，无特殊情况，必须以相关或相近的选题，申请下一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否则，将终止该博士项目，不予办理结项。
六、项目结项

按照《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》办理结项。
1.立项之后，其相关或相近的选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立项资助的，可免于鉴定结项。

2.不符合免于鉴定的，需公开发表3篇与其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论文，经专家鉴定后，办理结项。

3.超过2年研究期限的，予以终止或撤项，并按《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》处理。
附件2

关于2015年度重庆市

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的申报说明
一、项目申请人的资格条件

1.遵纪守法，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；
2.是我市市委党校、重庆社科院、市级有关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（含部队院校）、各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的在岗职工；

3.作为负责人（主持人）只能申报1个项目，且不能参加其他项目申请。项目组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2个项目的申请；
4.39岁以下具有中级以上职称，且项目组成员年龄都不得超过39周岁（1976年9月1日以后出生）。

二、项目申请人的限制条件
项目申请人有下列情形的，不得提出申请。
1.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尚未结项的；

2.承担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尚未结项的。

以上未结项指在2015年9月30日还未完清结项手续的。
三、项目申报条件

1.具有基础理论研究或应用对策研究的创新意义，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，无知识产权纠纷且符合学术道德规范；

2.自主选题申报；

3.预期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；

4.研究期限不超过2年。

四、项目立项
符合申请条件的，经专家评审推荐，市社科联批准，获得立项，并资助一定的研究经费。

五、特别要求

获得培育项目立项资助的，无特殊情况，必须以相关或相近的选题，申请下一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否则，将终止该培育项目，不予办理结项。
六、项目结项

按照《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》办理结项。
1.立项之后，其相关或相近的选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立项资助的，可免于鉴定结项。

2. 不符合免于鉴定的，需公开发表3篇与其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论文，经专家鉴定后，办理结项。

3.超过2年研究期限的，予以终止或撤项，并按《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》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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